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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計畫書 
 

一、學程名稱：淡江大學外文外交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並具備以外語進行政治、經貿、文化等外交專項事務能力。  

三、學程類別：學分學程。 

四、實施日期：本學程自 104 學年度起實施。 

五、行政管理： 

(一)本學分學程由外國語文學院及所屬各系共同承辦，並於院、系網頁公告學程實施規則

與認定修習科目，學生必須於規定時間內提出修習申請。 

(二)修畢本學分學程認定課程者，得檢附「外文外交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及成績單影

本，向主修之語言學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外

文外交學分學程證明書」。 

(三)本學分學程因故須終止實施時，於終止的前 1學年提具終止說明書。經外語學院及所

屬各系會簽，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終止實施。 

六、申請資格： 

(一)本校大學部 1 年級以上(含研究生)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對

外文外交學分學程有興趣者。 

(二)每學年至多申請修習 1個由外語學院開設之學分學程。 

七、核可程序： 

每學年第 2學期期末考前 1週，填妥「外文外交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歷年成績

單正本、學生證影本，送交欲修習語種之學系辦公室初審，經甄選確認資格符合後，得

選課並正式修習。 

八、修習科目合計至少 20學分 

(一)外語能力：1.外語學院各系學生必須修畢各系規定之必修課程，其中選擇三、四年級

共 8學分。 

2.非外語學院學生必須達於外語學院各系所訂畢業門檻之外語檢訂標準，

外加外語授課之課程 8學分。 

(二)外交課程：1.政治、經貿、文化群組必須至少各選 1門必修課程，共 6學分。 

2.政治、經貿、文化群組其他選修課程，共 6學分。 

九、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即可至外語學院或所屬各系網站下載「外文外交

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填妥後檢附歷年成績單正本，自行向修習語種之

學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必須修畢本學程學分至少 20 學分且成績及格，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學系之應修科目。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本學程指定科目者，

該科目可列入審查。 

(三)經審查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十一、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外文外交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第一條    實施日期：本學程自 104 學年度起實施。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本校大學部 1 年級以上(含研究生)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對外

文外交學分學程有興趣者。 

二、每學年至多申請修習 1個由外語學院開設之學分學程。 

第三條    核可程序： 

每學年第 2 學期期末考前 1 週，填妥「外文外交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歷年成績單正

本、學生證影本，送交欲修習語種之學系辦公室初審，經甄選確認資格符合後，得選課並正

式修習。 

第四條     修習科目合計至少 20 學分 

一、外語能力： 

(一)外語學院各系學生必須修畢各系規定之必修課程，其中選擇三、四年級共 8 學分。 

(二)非外語學院學生必須達於外語學院各系所訂畢業門檻之外語檢訂標準，外加外語授課

之課程 8 學分。 

二、外交課程： 

(一)政治、經貿、文化群組必須至少各選 1門必修課程，共 6學分。 

(二)政治、經貿、文化群組其他選修課程，共 6 學分。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 

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即可至外語學院或參與學系網站下載「外文外交學分學程認證

申請表」，填妥後檢附歷年成績單正本，自行向修習語種之學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 

必須修畢本學程學分至少 20 學分且成績及格，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學

系之應修科目。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本學程指定科目者，該科目可列入審查。 

三、經審查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六條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第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外文外交學分學程認定修習科目 

 
 

 

 

 

 

 

 

 

 

 

 

 

 

 

群組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單位 備註 

政治 
至少 1門 

外交實務講座 2 外語學院共同科  

國際關係(一) 2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英語授課 

國際關係(二) 2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英語授課 

西洋外交史 2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英語授課 

拉丁美洲現勢 2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英語授課 

政治學 3 公行系  

比較政治 3 政經系  

政治學概論 2 社會分析學門  

國際現勢 2 全球視野學門  

經貿 
至少 1門 

國際投資 3 國企系  

國際貿易實務 2 國企系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2 國企系  

國際金融 2 國企系  

國際企業政策 3 國企系  

國際貿易 3 保險系  

國際經貿情勢分析 2 經濟系  

文化 
至少 1門 

當代法國社會與文化 3 外語學院共同科  

西班牙文化概論 2 西語系  

法國廿世紀史 2 法文系  

德國文化史 2 德文系  

日本社會文化 2 日文系 碩專班 

俄國史 2 俄文系  

俄羅斯文化概論 2 俄文系  

國際規範與禮儀 2 全球視野學門  

歐洲文化史 2 歷史與文化學門  

文化全球化 2 全球視野學門  



 

 

淡江大學「外文外交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本人已詳細閱讀「外文外交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了解取得本學程證

明書之相關規定，為修習本學程，特此提出申請。 

申請學年度            學年度 欲修習語種  

姓  名 (中文) (英文) 

系班別       學  號  

聯絡電話   email   

檢附： 

□歷年成績單正本 

□學生證影本(請粘貼於本欄) 

 

 

 

 

 

 

 

 

 

(本表及相關申請資料請送至欲修讀語種之學系辦公室審查) 

                    系  承辦人：                         系主任：                        

系審查結果：□通過   □不通過  理由：                                                                    

院長：                         

 

(本表依個資法僅限於外語學院學分學程相關業務使用, 保存期限 5 年) 



 

 

淡江大學「外文外交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本人已依「外文外交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共計修畢           學分，修習學

分明細如下，並檢附歷年成績單正本，提出認證申請。 

申請學年度            學年度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系班別        學  號  

聯絡電話   email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序 號 開課系所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得  分 

1      

2      

3      

4      

5      

合計學分數 

 
------------------------------------------------------------------------------------------------------------------------------ 

(本表及歷年成績單正本請送至修讀語種之學系辦公室審查) 

認  證  紀  錄 

申請認證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頒證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認證學分數 必修            學分     選修               學分 

審查人簽名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審  查意見  

系主任簽名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院  長簽名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本表依個資法僅限於外語學院學分學程相關業務使用, 保存期限 5 年) 


